额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额敏县统计局
额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9月8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要求，我县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县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县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额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要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年6月5日，额敏县成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额敏县统计局，统筹部署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全县17个乡（镇）场和工业园区均设立普查机构，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行业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2024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县300余名基层普查人员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对我县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为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额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经普办）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普查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的方式，通过对全县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有关部门对本行业领域的普查对象进行调查。在技术手段上，依托全国统一、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数据采集与审核流程，强化数据质量管控，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确保数据质量

额敏县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建立入户包联机制，压实乡级普查机构、各行业部门责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强化监督和指导。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严格开展执法检查，开展源头数据自查和抽查，及时消除差错，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经地级事后质量抽查，我县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额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400个，从业人员18191人；个体经营户3997个，从业人员7105人。

